
法源法律網-判解新訊 -最高法院有關「西北航空機艙菸害千萬求...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hl=en&client=firefox-a...

1 of 7 3/17/2011 3:40 PM

Text-only version

This is Google's cache of 
http://www.lawbank.com.tw/news/NewsContent.aspx?AID=6093&kw=&TY=20&sd=&ed=&total=6650. It is a snapshot 
of the page as it appeared on Feb 27, 2011 12:14:31 GMT. The current page could have changed in the meantime. 
Learn more

 

第一筆｜

最高法院有關「西北航空機艙菸害千萬求償判賠六萬餘元」民事判決一則

裁判字號：91年台上字第1495號 

案由摘要：損害賠償 

裁判日期：民國 91 年 07 月 31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相關法條：民法 第 18、184、195、227、227-1、654 條 (91.06.26) 

          民事訴訟法 第 78、449、481 條 (92.06.25) 

          消費者保護法 第 51 條 (92.01.22) 

          菸害防制法 第 13、25 條 (89.01.19)   

要　　旨：就健康究竟遭受何等具體損害，其損害與二手菸有何相當因果關係，未能

          舉證以實其說，依無損害即無賠償之法理，不得請求被上訴人為金錢之賠

          償。復主張依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一條規定，向被上訴人請求三倍之懲罰

          性賠償金云云，然查該條之適用，係以企業經營者提供之商品或服務，與

          消費者之損害之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要件，且其損害係屬財產上之損

          害，並不包含非財產上之損害。蓋上訴人迄未能證明其有何財產上之損害

          ，及其損害與二手菸有因果關係，則上訴人援引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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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三倍之懲罰性賠償，亦無從准許。

參考法條：民法 第 18、184、195、227、227-1、654 條 (91.06.26) 

          民事訴訟法 第 78、449、481 條 (92.06.25) 

          消費者保護法 第 51 條 (92.01.22) 

          菸害防制法 第 13、25 條 (89.01.19)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整理)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九十一年度台上字第一四九五號

    上  訴  人  閻琇文

                吳明恕

                吳明璇

                吳明靜

    兼 右三 人

    法定代理人  吳培民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廖信憲律師

    被 上訴 人  美商西北航空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  謹

    訴訟代理人  王寶玲律師

                陳長文律師

右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台灣高等

法院第二審判決（八十八年度重上字第三二０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本件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民國八十七年四月二日搭乘被上訴人班機ＮＷ｜０１２、

ＮＷ｜０２８自台北飛舊金山，指定坐位商務艙的非吸煙區，詎被上訴人竟將上訴人

全家安排在商務艙非吸煙區之最後一排，即吸煙區之前面一排，上訴人於飛機起飛後

即受後座乘客吸煙所噴二手煙之害，遭受嚴重不適，上訴人向被上訴人空服人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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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座位，然遭拒絕，空服人員並以膠帶封住空位防止上訴人自行換位。上訴人遭受

歧視十六小時內受菸害侵襲，身心受嚴重傷害，飛抵舊金山後均因病臥床無法進行任

何旅遊活動，上訴人吳明恕、吳明璇以煎煮中藥治療復發之氣喘及過敏，吳明靜須送

醫急診，經診斷為支氣管炎連帶腹瀉與嘔吐，上訴人全家旅遊十天計劃全部取消，造

成上訴人財產上及非財產上之損害等情，爰本於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並準用民法

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百九十五條侵權行為之規定及類推適用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修正之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及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一、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一條等規定

，求為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吳明恕、吳明璇每人各新台幣（以下同）二百八十萬

元，給付上訴人吳明靜二百八十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六元、給付上訴人吳培民、閤琇文

每人各一百六十四萬九千一百六十元及均加給法定遲延利息，並應在中央日報、聯合

報、民生報、中國時報及自由時報英文之中國郵報、英文台灣新聲全國版第一頁刊頭

下刊登一日，版面至少二十公分見方以上，內容如第一審辯論意旨狀?附件所示之中

、英文道歉啟事之判決。（第一審依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不完全給付之規定，判命被

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吳明恕、吳明璇每人各六百五十九元，給付上訴人吳明靜二千九

百六十元，給付上訴人吳培民、閻琇文每人各二萬八千五百五十九元及法定遲延利息

，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請求，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敗訴部分則未據

其聲明不服）。

被上訴人則以：八十七年四月二日被上訴人ＮＷ｜０２８班機為一准許吸菸之客機，

且載客量趨於飽和，上訴人要求換位時，空服人員已盡其所能安排，並經上訴人接受

部分座位，上訴人空服人員絕未對上訴人有任何歧視，且上訴人從未向空服人員表示

因吸入二手菸以致身體不適，亦無因病臥床致無法進行旅遊活動情事。況上訴人中僅

有吳明靜一人於抵美一星期後就醫，醫師診斷內容僅註明診斷結果為支氣管炎，並無

任何證據足以證明係與菸害或二手菸有關，其支氣管炎與被上訴人提供之服務並無因

果關係，而上訴人亦不能證明被上訴人履行運送服務時未全面禁菸，使上訴人之身體

、自由、隱私、健康等人格權受有任何損害，其主張準用或類推適用第一百九十五條

侵權行為之規定及類推適用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修正之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及第二

百二十七條之一、暨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一條等規定，請求人格權受侵害之非財產上

損害，洵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依審理之結果，以：本件上訴人主張其購買被上訴人八十七年四月二日ＮＷ｜０

２８班機自台北飛往美國舊金山之非吸菸區商務艙機票，被安排在商務艙非吸煙區之

最後一排，即吸煙區之前面等情，業據上訴人提出登機證五紙為證。且為被上訴人所

不爭，堪信為真實。查上訴人主張渠等在機艙內飽受菸害侵襲，身心俱受嚴重傷害，

飛抵美國後無法進行旅遊活動，上訴人吳明恕、吳明璇以煮中藥醫治復發之氣喘及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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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吳明靜則送醫院急診，經診斷為支氣管炎連帶腹瀉與嘔吐，病情嚴重，上訴人全

家旅遊渡假十天的計劃全部取消，改為全力醫療搭乘被上訴人班機所致之病害等情，

固提出吳明靜醫師診斷書、領藥收據、上訴人吳培民信用卡結單為證。惟查上訴人在

美期間，仍依其原訂計畫由舊金山前經洛杉磯，並支付租車、旅館住宿等費用，則上

訴人顯然均按其原訂計畫旅遊，並無所謂旅遊計畫未達成情事，自無旅遊時間浪費之

損失。上訴人雖提出其租車紀錄，主張在十日內僅使用里程一百七十一哩，加油七‧

一四美金，租車僅供機場與旅館間使用，證明其未能按原計畫旅遊。惟查前揭租車紀

錄，僅能說明上訴人使用租賃車輛之時間不多，無法證明其旅遊計畫未達成乙事。況

上訴人吳明恕等三名幼童如自下飛機後即身體不適，須一直臥病在床休養，上訴人吳

培民夫婦當取消前往洛杉磯之行程，而留在舊金山之旅館照顧三名病童方屬合理。惟

上訴人仍依原計畫搭機前往洛杉磯、租賃車輛、住宿旅館，再依原訂班機自洛杉磯返

台，可見所謂旅遊計畫未能達成云云，不可採信，其請求旅遊時間之浪費、住宿費用

、租車費用等損害，自屬無據。上訴人吳明靜雖提出醫師診斷書一紙主張其因遭菸薰

而罹患支氣管炎，然查該診斷書內並無任何與香菸或二手菸有關之記載，且該證明書

所載就診日期為西元一九九八年即民國八十七年四月九日，與上訴人搭乘被上訴人公

司班機之八十七年四月二日相隔達七日之久，而上訴人吳明靜年僅一歲，如於四月二

日吸入二手菸而罹支氣管炎，斷無歷經七日之久始送醫診治之理。兩者時間相距長達

七日，實難認上訴人吳明靜所患支氣管炎與二手菸有何因果關係。上訴人復陳稱訴外

人鐘元陽曾於八十七年七月十二日搭乘被上訴人公司班機自東京前往紐約，因坐在吸

菸區前面一排座位，致其幼女鐘貽馨罹患支氣管炎、過敏性氣喘等情；並提出其分別

於八十七年七月十二日、八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在美就診記錄，證實同係二手菸所引

起云云。惟查訴外人鐘元陽所提出之二份醫師診斷證明，其中八十七年七月十二日之

診斷證明中第六點係醫師囑付病童之家人莫要靠近病童吸菸，否則可能導致病情惡化

等語，並非診斷病因係因二手菸所引起。而八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鐘女再度就醫，其

時距其搭乘被上訴人公司飛機已一個月餘。而當日醫師診斷內容為（中譯）：「令女

係罹患氣喘症狀。大多數情形下，氣喘係由感冒所引起，但亦可能因過敏、運動、壓

力、香菸或燃燒木材之菸霧所引起。」，故前揭二份診斷報告均未證明鐘女之支氣管

炎等係由二手菸所引起，尚不能據以證明二手菸與吳明靜之支氣管炎有因果關係。上

訴人復舉郭許達醫師及陶啟偉醫師之聲明書以為佐證。然該二份聲明書僅指出幼童如

暴露在密閉二手菸環境後，『可能』引起上呼吸道刺激之症狀，也『可能』造成支氣

管炎之發病。均非就本件具體事例認定上訴人吳明靜罹患支氣管炎與二手菸有何因果

關係。何況罹患支氣管炎之原因甚多，諸如氣候變化、早晚溫差變化、時差不適、長

途勞累等，均可能導致呼吸系統不適。上訴人吳培民亦自承其子女均有過敏體質，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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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時均須隨身攜帶藥物備用。在此情形下，任何因素均可能引發吳明靜之過敏體質而

產生支氣管炎，上訴人吳明靜所言伊若未受長達十小時之菸薰，自不會無端罹患支氣

管炎。尚非可採。至於上訴人吳培民、閻琇文、吳明恕、吳明璇均未提出證據證明渠

等身體上有何損害，亦不能僅以文獻之概括記載，即推認其等已受有具體損害，上訴

人主張渠等在機艙內飽受菸害侵襲，身心俱受嚴重傷害，飛抵美國後無法旅遊，改為

全力醫治菸薰所造成之病害，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醫療損害、旅遊時間之浪費、住宿費

用、租車費用云云，尚非可採。又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任令伊等在機艙內長時間遭受

菸薰，造成身心之痛苦，屬於身體人格權之損害；其被戕害免受二手菸害之自由，屬

於自由人格權之損害。被上訴人將菸煙排入不吸菸者不受菸薰之最小私密空間，屬於

對隱私人格權之損害云云。惟查上訴人在飛機內遭受菸薰，並未侵犯上訴人之身體、

隱私或拘束其行動自由，法律亦無賠償之明文規定，上訴人主張上開人格權遭受侵害

，尚非有據，至於上訴人主張其座位為吸菸區之前排，因聞到二手菸，致其健康人格

權受損害乙節，經查上訴人所搭乘之飛機固為一允許吸菸之班機，且同時設有非吸菸

區，然我國菸害防制法第十三條明定在民用航空器內不得吸菸，且上訴人既要約坐於

非吸菸區而購買商務艙之機票，應認被上訴人已承諾提供一較好服務且無受菸影響之

環境，此為兩造間運送契約給付內容之一部，被上訴人未依債之本旨而提供不受菸薰

之環境，即屬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所謂不完全給付，而在長時間處於二手菸環境下

，對於人體之健康有損害之虞，為公眾週知之事，衛生主管機關亦要求菸品包裝及廣

告上明顯標示「吸菸有害健康」，我國菸害防制法第十三條明定在民用航空器不得吸

菸，即係本於斯旨而為立法，且上訴人所提出黃嵩立教授或郭許達醫師所撰之文章，

亦證實長時間或長期處於二手菸環境下，對於身體健康確會造成侵害，故上訴人主張

其搭機時吸到二手菸，致其健康可能受損害，應屬可信。惟查健康人格權之損害，係

屬非財產上損害。按我國民法第十八條第二項明定人格權受侵害，以法律有特別規定

者為限，始得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經查被上訴人係以運送旅客為營業，其與上

訴人間之契約上權利義務關係，應適用民法關於旅客運送之規定，而民法第六百五十

四條規定：「旅客運送人對於旅客因運送所受之傷害及運送之遲到，應負責任。其傷

害係因不可抗力，或因旅客之過失所致者，不在此限。」，僅規定旅客運送人應就通

常事變負責，至於賠償範圍並無特別規定，依上開之說明，有關非財產上損害，如依

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而請求，顯無所據。上訴人雖主張得準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一

百九十二條至第一百九十五條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

然債務不履行為債務人侵害債權之行為，性質上雖亦屬侵權行為，但法律另有關於債

務不履行之規定，故關於侵權行為之規定，於債務不履行不適用之。上訴人就此運送

契約，除得根據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財產上之損害賠償外，應不得再準用或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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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適用侵權行為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為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上訴人上開之主張，

尚嫌無據。至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未能提供不受菸薰之座位，致其健康受損，既屬

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不完全給付，依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新修正之民法第二百二

十七之一之規定，非不可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惟查兩造成立運送契約之時間為八十

七年四月二日，斯時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一尚未生效施行，且該條文生效後並無溯

及既往之效力，故上訴人本於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不完全給付之規定，主張其健康受

損而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即屬無據。況本件上訴人就其健康究竟遭受何等具體

損害，其損害與二手菸有何相當因果關係，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依無損害即無賠償

之法理，亦不得請求被上訴人為金錢之賠償。上訴人復主張依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一

條規定，向被上訴人請求三倍之懲罰性賠償金云云。然查該條之適用，係以企業經營

者提供之商品或服務，與消費者之損害之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要件，且其損害係

屬財產上之損害，並不包含非財產上之損害。上訴人迄未能證明其有何財產上之損害

，及其損害與二手菸有因果關係，則上訴人援引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請求三倍之懲

罰性賠償，亦無從准許。爰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部分之判決，駁回其上訴，經

核於法並無違背。至上訴人謂上訴人於飛機起飛後即受後座乘客吸煙所噴二手煙所害

，遭受嚴重不適，上訴人向被上訴人空服員要求更換坐位，然遭拒絕，並遭空服員以

膠帶封住座位，防止上訴人自行換位，上訴人遭受歧視，屬於名譽人格權之損害，要

求被上訴人登報道歉，原審均未予置理云云。惟查名譽人格權之損害，亦屬非財產上

之損害，原審既認上訴人依債務不履行之法律關係請求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為不可

採，則其請求被上訴人登報道歉，亦屬於法無據。原判決就此未予說明，固欠週延，

惟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上訴論旨，徒執上開情詞，並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

實之職權行使，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十一條、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

項、第七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一    年      七      月    三十一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劉  延  村

                                        法官  劉  福  聲

                                        法官  黃  秀  得

                                        法官  蘇  達  志

                                        法官  顏  南  全

      右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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